附件一《如何落實無障礙（通用）住宅》公聽會具體結論
1、 請營建署召集相關團體和部門進行「建築技術規則」第170條「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的檢討，建議將住宿類適用範圍擴及五樓以下之集合住宅。

2、 建議在「已領得建築執照之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提具替代改善計畫」中公共建築之認定原則，將五樓以下之既有集合住宅亦納入。

3、 建議國家（經濟部）標檢局應儘速邀請相關業者擬定「簡易型」無障礙昇降設備之安全規格與認證標準。

4、 建議修正「建築法」第七條於雜項工作物中，增列「簡易型」無障礙昇降機一項，並修訂第七十七條之四，改為「建築物昇降設備、無障礙昇降機及機械停車設備」或增訂專章，納入「簡易型」昇降設備適用之使用許可、安全檢查、檢查機構及廠商資格等相關規定。

5、 建議修訂「建築物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提供「簡易型」無障礙昇降設備申請使用許可證，並擬定相關安全檢查項目。

6、 建議修正「公共建築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納入樓層聯通設備之無機房電梯、壁掛式輪椅托盤機、垂直昇降平台、爬梯機等其他「簡易型」無障礙昇降機作為替代改善的方案，使集合住宅垂直動線之改善有更多的選擇性。

7、 就「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納入友善空間通用設計精神，例如增列區分所有權人不得拒絕身障者或行動不便者之需求於公共空間共用部分加設科技輔具、載具產品等設施設備條款，營建署亦應訂定積極補貼政策，透過政策誘因鼓勵集合住宅進行無障礙設施設備改善。

8、 各縣市申請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計畫補助案應有一定比例使用於住宅無障礙改善。

9、 營建署應於半年內研擬「老舊建築物無障礙通用住宅改善實驗計畫」並編列預算分縣市補助十個五樓以下集合住宅改善計畫，並於兩年內完成，以作為改善參考。

10、 營建署應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條之精神，制定住宅無障礙環境改善補助辦法範本，督導各縣市制定補助辦法。

